[bookmark: _GoBack]臺東縣兒童及少年安置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
總說明
  臺東縣兒童及少年安置辦法(以下簡稱本辦法)由本府於九十四年十月二十四日發布施行，歷經六次修正，最近一次修正為一百十三年一月五日。茲因衛生福利部一百十年七月十六日修正「兒童及少年寄養家庭服務工作指引」第八點規定，為賡續順利辦理兒童與少年寄養(含親屬)安置業務，爰擬具本辦法第三條、第四條、第十四條、第十五條、第二十條、第二十四條及第二十五條修正草案，其修正要點如下：
1、 增列與受託單位訂定委託契約書之項目。(修正條文第三條)
2、 修正本縣兒少可安置之對象。(修正條文第四條)
3、 修正兒少安置費用標準及新增安置費用公布規定。(修正條文第十四條)
4、 修正兒少原生家庭安置費用補助標準。(修正條文第十五條)
5、 修正本縣安置未繳納之費用催繳處理。(修正條文第二十條)
6、 增加本縣親屬安置之對象。(修正條文第二十四條)
7、 原第二十四條條次遞移。（修正條文第二十五條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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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東縣兒童及少年安置辦法 部分條文 修正草案   總說明       臺東縣兒童及少年安置辦法 ( 以下簡稱本辦法 ) 由本府於九十四年 十月二十四日 發布施行，歷經 六 次修正 ，最近一次修正為一百十 三 年 一 月 五 日 。 茲因 衛生福利部一百十年七月十六日 修正 「 兒童及少年寄養家 庭服務工作指引 」 第 八 點規定 ， 為賡續順利辦理兒童與少年 寄養 ( 含親 屬 ) 安置業務 ， 爰 擬具 本辦法 第三條、 第 四條 、 第十四條、 第十五條 、 第二十條、 第二十四條及 第 二十五 條 修 正 草案，其修正 要點如下：   一、   增列與受託單位訂定委託契約書之項目。 ( 修正 條文第三條 )   二、   修正本縣兒少 可 安置之對象 。 ( 修正 條文第四條 )   三、   修正兒少安置費用標準及新增安置費用公布規定。 ( 修正條文 第十四條 )   四、   修正兒少原生家庭安置費用補助標準。 ( 修正 條文第 十五 條 )   五、   修正本縣安置未繳納之費用催繳處理。 ( 修正 條文第 二十 條 )   六、   增加 本縣親屬安置之對象 。 ( 修正 條文 第 二十四 條 )   七、   原第二十四條條 次 遞移 。（ 修正 條文第二十五條 ）      

